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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稅務爭議
透視

在進行稅務審計時，香港稅務局（IRD)通常會提出什
麼問題？

在往期的安永《香港稅務爭議透視》中，我們介紹了稅務局篩選稅務審計個案的常見

做法以及進行稅務審查時的一般流程。在處理稅務審計個案時，對稅務局經常覆核的

稅務問題進行了解則更為迫切。進一步理解稅務局對審計對像經常提出的問題，將有

助於納稅人為稅務審計做好充分的準備，並加快結束稅務局對納稅人的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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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潤來源地

確定利潤的來源地須根據有關個案的事實而決定，而每個個案均

將需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予以確定。即使在許多具標誌性的個案

中，香港法庭已重申確定利潤來源地的概括指導原則，即“查明

納稅人從事賺取有關利潤的活動，以及該納稅人從事該活動的地

方”，但在許多情況下，稅務局和納稅人仍持有不同意見。因此，

我們有理由預期對於目前正在接受稅務審計的利得稅個案中，稅

務局將設法密切審查每宗交易的所有相關實質“運作”。這一種

做法相比於法庭認同的原則更為深入和繁重。

具體而言，稅務局在評定貿易利潤的來源地時，可能會傾向關注

在香港境內進行的活動，而納稅人可能視這些活動，例如商業登

記、開立和管理銀行賬戶、記賬、業務記錄保存等為先前或次要

的活動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一家香港公司在香港以外的其他稅務管

轄區內均無自有業務，稅務局則可能不考慮其集團公司在香港境

外的功能及開展的活動。

同樣地，在評定由從事製造所產生的利潤的來源地時，應否遵循

相關的形式還是實質亦可能會引發一些複雜的問題。特別是在處

理來料加工安排底下所產生的利潤時，情況會更為複雜。過往經

驗顯示，稅務局在處理這些個案時的關注重點往往在於相關的製

造安排有否發生過任何變化，例如簽訂合同的雙方、製造安排的

形式（如有否由來料加工轉為進料加工）、業務經營理念，促使

這些變化的其他原因，以及在製造安排發生變化後仍採取同樣的

稅務處理方法的適當性（例如50:50的利潤分割模式是否仍適

用）。

轉讓定價

轉讓定價是指關聯企業之間轉讓商品、服務和無形資產時的定價，

為各種關聯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費用立下定價基礎。儘管香港一

般被認為是一個低稅率管轄區，但稅務局並不會假定納稅人與非

香港關聯公司之間是按照公平交易原則進行交易的。國際稅收制

度的迅速發展，也為稅務局和納稅人在制定共同接受的轉讓定價

時帶來了重大的影響。稅務局會在定價方法的挑選，可比較之搜

索結果，及相關比對實體的特徵等方面作出愈來愈多的審核。例

如在一個進料加工安排中（在該安排中，稅務局不認同於在來料

加工安排中“實質重於形式”的論點），一家香港公司購買由中

國內地註冊的外商投資企業所製造的成品，並轉售獲利，在該貿

易交易中所產生的毛利將受到稅務局的審查。

此外，香港公司與在“稅務天堂”的離岸關聯公司之間的跨境交

易確定定價基礎越來越具挑戰性。納稅人與稅務局有可能就相關

的服務費、管理費、佣金等費用的收費準則和定價基準是否符合

“公平交易原則”存在較大的分歧。因此，稅務局通常會要求香

港公司提供有關交易的性質和依據等詳細資料。

在稅務審核個案中，能否提供證明文件及其充分性也是大部份納

稅人經常面臨的挑戰之一。在香港採納了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

（OECD）制定的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（BEPS）倡議之後，轉讓

定價也不失為解決稅務審計個案的一個新方向。在穩健文件的支

持下，通過選擇最適合的轉讓定價方法，可以有效地確立香港公

司和非香港關聯公司之間的利潤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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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及開支的可抵扣性

一般而言，納稅人為產生該應課稅利潤而招致的一切支出和開支，

均允許被視為可抵扣項。

如果交易涉及向離岸關聯公司支付款項，在稅務審查時，稅務局

通常會密切審核該等費用或款項的可抵扣性。此外，稅務局還可

能查核該等款項是否在產生離岸關聯公司的利潤中招致的，並因

此擴大稅務審查的範圍就離岸關聯公司所獲得的利潤是否也須徵

香港利得稅而進行調查。

下期介绍

了解稅務局所關注的審核範圍和所涉及的潛在問題對於處理稅務

審計十分重要。安永下期《香港稅務爭議透視》將更詳細地討論

上述每一個經常被稅務局覆核的稅務問題，以及納稅人能如何更

有效地應對稅務局的提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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